
CJRB 4/2007 
 

《2 0 0 7 年民事司法制度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對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 2 0 0 7 年 5 月 2 1 日來函  
有關《條例草案》的詳題、第 2 及第 4 部事項的回應  

 
 

目的  
 
 本文列出司法機構對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 2 0 0 7 年 5
月 2 1 日函件的附件所提事項的回應。必須強調的是，本文所

載涉及法律的意見，並不能視作法庭對有關法律的説明。法庭

只會在實際案件中聆聽了有關爭議事項的論據後，才會作出司

法裁定或法律説明。  
 
 
A .  《條例草案》的詳題  
 
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（“督導委員會”）的職權範

圍，及其就《條例草案》各部（特別是第 1 0、1 1 及 1 2 部）所

作出的建議。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3 段）  
 
2 .  督導委員會在 2 0 0 4 年 3 月成立時，其職權範圍為

“監督民事司法制度改革《最後報告書》內與司法機構有關的

改革提議的推行情况。”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於 2 0 0 6 年 9 月擴

闊督導委員會的職權範圍，以涵蓋將《最後報告書》内的改革

提議應用於區域法院（“區院”）及土地審裁處的事宜。擴闊

後的職權範圍如下  —  
 

“監督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最後報告書》內與司法

機構有關的改革提議的推行情况，及此等改革提議

在區院及土地審裁處的應用情况。”  
 
3 .  《條例草案》的詳題列明，有關修訂旨在（ i）實施

《最後報告書》中作出的某些提議，並且（ i i）實施該督導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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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提出的數項提議。就第（ i）項而言，與該等修訂有關的

《最後報告書》所提出的改革提議，已在《條例草案》的相關

各部列出（見第 2 至第 9 部）。至於第（ i i）項，督導委員會

在考慮自《最後報告書》發表後的相關發展，以及有關各方對

2 0 0 6 年 4 月發表的《實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法例修訂建議
諮詢文件》（《諮詢文件》）的回應後，提出了數項提議。  
 
4 .  具體來説，督導委員會在《諮詢文件》第 2 . 4 段提出

了關乎「向並非法律程序的一方作出訟費命令」的修訂建議

（《條例草案》第 1 0 部），而在第 3 . 7 段提出關乎土地審裁

處的修訂建議（《條例草案》第 1 2 部）。為了切合《諮詢文

件》第 1 . 7 段所述的目標，即“這兩級法院在民事司法制度改

革後有相同的程序，  將是合宜的安排”，故在《條例草案》第

1 1 部提出修訂，以劃一區院與原訟法庭在簽立文書方面的規

定。  
 
 
B .  第 2 部  —  只涉訟費的法律程序  
 
建議的《高等法院條例》 (“《高院條例》” )（第 4 章）第

5 2 B ( 3 ) ( b )及 ( c )條的效果看來偏離了《最後報告書》的第 9 項

提議，因此超越了《條例草案》詳題之範疇（立法會助理法律

顧問提問表第 4 及 7 段）。  
 
5 .  有關建議條文並沒有偏離第 9 項提議。建議的《高院

條例》第 53B(3)(b)及 (c)條旨在說明，法庭在決定“只涉訟費的

法律程序”本身的訟費及附帶訟費方面的酌情權，與在其他法

律程序中這方面的酌情權並無分別。請參閱 2 0 0 7 年 5 月 3 0 日

法案委員會會議文件CJRB 2/2007。司法機構政務處在會議上同

意與法律草擬專員商討，就第 52(B)(3)(b)及 (c)條的草擬條文作

出檢討，務求更明確地反映立法原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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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第 5 2 B ( 3 )條會否賦權法庭重新考慮應該由誰（包括非

法律程序的一方）支付爭議的訟費，以及此等規定是否已包括

在諮詢的範圍之內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8 段）。  
 
6 .  各方應在“只涉訟費的法律程序“展開之前，便已就

由誰人支付爭議的訟費此一問題達成協議（見建議的第 5 3 B ( 1 )
條）。建議的第 5 2 B ( 3 ) 條並 不 會賦權法庭重新考慮這個問

題。建議的第 5 2 B ( 3 ) ( a )條已包括在《諮詢文件》之內，而包

括建議的第 5 2 B ( 3 ) ( b )及 ( c )條的原因亦已於上文第 5 段列明。

至於第 5 2 B ( 3 ) ( c ) 條，是經考慮載於《諮詢文件》第 2 . 4 ( b )
段，即《條例草案》第 1 0 部所述的建議後而包括在內的。  
 
 
在建議的第 5 2 B 條下，爭議的各方可否藉協議協定由非爭議 /
非協議的一方來承擔該爭議的訟費，並且展開“只涉訟費的法

律程序”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9 段）。  
 
7 .  根據建議的第 5 2 B 條，只要符合第 5 2 B ( 1 )條所述的

各項條件，協議的任何一方均可展開“只涉訟費的法律程

序”。  
 
 
《2 0 0 7 年香港民事訴訟程序》一書第 6 2 / 2 / 6 段所述的原則，

及關乎法庭決定訟費的酌情權的相關案例法，是否適用於建議

的《高院條例》第 5 2 B ( 3 )條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

1 0 段）？  
 
8 .  建議的第 5 3 B ( 3 )條所賦予法庭決定訟費的酌情權，

會由法庭經考慮與個別案件情况相關的案例及確立的原則，從

司法角度來酌情行使。不過，這並不排除法庭在聽取個別案件

的論據後，進一步發展可採用的原則和可參照的案例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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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使法庭得以行使酌情權，決定誰人須支付爭議的訟費，各方

（包括非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）是否需要提出証據？（立法會

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1 1 段）？  
 
9 .  正如上文第 6 段所述，爭議的各方應在展開“只涉訟

費的法律程序”前，便已就誰人須支付爭議的訟費這個問題達

成協議。  
 
 
遇有申請將下述兩項的協議作廢時，法庭的處理會否不同： ( i )
各方在展開“只涉訟費的法律程序”前，根據《條例草案》建

議的第 2 部所達成的協議；及 ( i i )載於第 4 2 號命令第 5 A 條規

則所指的“在同意下作出的命令”的各方協議（立法會助理法

律顧問提問表第 1 2 段）？  
 
1 0 .  第 (i)類情况似乎在有關協議本身受到質疑時會引

起，在此情況下，法庭可撤銷就“只涉訟費的法律程序”而提

出的原訴傳票。第(ii)類情况似乎會因“在同意下作出的命

令”受到質疑而引起，在此情况下，相關的一方便要提出所需

的申請（包括展開全新的訴訟），要求將該項“在同意下作出

的命令”作廢。“在同意下作出的命令”在未作廢前依然有

效。  
 
 
建議的第 5 2 B ( 3 )條第 ( 3 ) ( a )、 ( b )及 ( c )款的關係，是結合採用

還是可分開選擇性地採用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13
段）？  
 
1 1 .  可分開選擇性地採用。原訟法庭可按第 5 2 B 條第

( 3 ) ( a )、 ( b )及 ( c )款作出一項或多項命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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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建議的《高院條例》第 5 2 C 條，原訟法庭可將在原訟法庭

展開的“只涉訟費的法律程序”，在任何階段移交至區域法

院。原訟法庭是否有權按該條規定作出附有條件的命令（立法

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1 4 段）？  
 
1 2 .  《區域法院條例》（“《區院條例》”）（第 3 3 6
章）第 4 4 A 條規定，原訟法庭可就移交至區域法院的法律程

序，在移交前的訟費和移交的訟費作出命令，除此規定外，原

訟法庭沒有權力在根據建議的《高院條例》第 5 2 C 條作出移交

的命令時施加條件。  
 
 
《條例草案》第 4 條擬廢除《區院條例》第 4 4 A ( 6 )條。請說

明擬寫第 4 條的背景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1 5
段）。  
 
1 3 .  現行的第 4 4 A ( 6 )條只可能適用於已在原訟法庭展開

而又移交至區域法院的法律程序，才合乎情理。第 4 4 A 條的所

有條文所處理的都是涉及移交的法律程序。若將第 4 4 A ( 6 )條
抽離第 4 4 A 條的其餘部份來獨立理解，例如將第 4 4 A ( 6 )條應

用於在原訟法庭提出但屬區域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以內的法律程

序，而該等法律程序卻沒有移交至區域法院處理的話，是不合

情理的。故此，第 4 4 ( 6 )條的用意應是：當有屬於區域法院司

法管轄權以內的法律程序在原訟法庭提出，而該法律程序後來

移交至區域法院，則區域法院應按區域法院訟費表判定訟費，

除非該法律程序是藉原訟法庭的許可而提出的，或原訟法庭另

有命令（或假如第 4 4 A ( 5 )條適用）。刪去第 4 4 A ( 6 )條後，第

4 4 A 條的其餘部份，情况與現時一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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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有原告人為合約問題起訴被告人，向其申索$ 2 5 0 , 0 0 0，當

中牽涉複雜的法律問題，原告人選擇在原訟法庭提出法律程

序，最後他獲得勝訴，可是却招致了 $ 1 , 2 0 0 , 0 0 0 的訟費。在

現行的《區院條例》第 4 4 A ( 6 )條和《條例草案》下，上述的

情況在訟費而言，結果是否有分別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

表第 1 6 段）？  
 
1 4 .  有關上述的情況的訟費將受新的《高院條例》第 5 2 D
條所規管。《區院條例》第 4 4 A ( 6 )條並不相關，因為此條只

適用於已移交的法律程序。  
 
 
 
C .  第 4 部 —  有助香港以外地方的法律程序的臨時補救及資

產凍結強制令  
 
建議的第 2 1 M 條授權原訟法庭委任接管人或批予“其他臨時

濟 助 ” 。 根 據 建 議 的 第 2 1 M( 7 ) 條 ， “ 臨 時 濟 助 ” 包 括 第

2 1 L ( 3 )條所提述的非正審強制令。根據建議的第 2 1 M 條，原

訟法庭除可批予非正審強制令外，還可批予何種形式的臨時濟

助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18 段）？  
 
1 5 .  有關其他臨時濟助的例子列載於《高等法院規則》

（“高院規則”）（第 4 A 章）第 2 9 號命令。  
 
 
( i )  根據現時《高院條例》第 2 1 L 條，在香港有實質法律程序

進行的情况下，法庭只可委任接管人或授予非正審強制令；而

( i i )根據建議的第 2 1 M 條，在香港沒有實質法律程序進行的情

况下，法庭可委任接管人，授予非正審強制令或其他臨時濟

助。爲何原訟法庭獲賦予的權力在上述兩條條文有所不同（立

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19 段）？  
 
1 6 .  兩條條文所賦予原訟法庭的權力並無分別。 ( i )  在香

港有實質法律程序進行的情况下，法庭除可根據第 2 1 L 條委任

接管人及授予非正審強制令外，亦可考慮批予載於《高院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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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》第 2 9 號命令的其他形式的臨時濟助。 ( i i )  至於建議的第

2 1 M 條，對於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的法律程序，須明文提述

“其他臨時濟助”以清楚說明原訟法庭的權力。  
 
 
以建議的第 2 1 M 條而言， ( i )  在 American Cynamid 一案中法庭

於决定是否授予非正審強制令時所採用的原則是否適用，及  
( i i )  如若適用，由於適用於有關個案的法律乃外國法律，香港

法庭又如何採用 American Cynamid 案中“須予認真處理的問題

須作審訊”及“有真正得直希望”的測試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

問提問表第 2 1 段）。  
 
1 7 .  關於第  ( i )  點，正如 2 0 0 7 年 5 月 3 0 日《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會議文件  (CJRB 2/2007)  所述，法庭在批予臨時濟助方面

的酌情權是不受約束的。法庭將根據個別案件的情况，考慮相

關的確立原則和案例，以司法的角度行使酌情權。  
 
1 8 .  關於第  ( i i )  點，外地法律須以證據來證實。倘若訴訟

各方皆不能提出有關外地法律的任何證據，香港的法庭將假設

外地法律與香港法律相同，並應用香港法律處理有關個案。  
 
 
由於香港法庭就有關外地法律程序之標的事項並無司法管轄

權，香港法庭將如何確保原告人履行 American Cynamid 案中所

述的全面及坦誠的文件披露責任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

第 2 2 段）？  
 
1 9 .  原告人有責任全面及坦誠地披露有關文件。若此乃被

告人案情的關鍵所在，則應由被告人提出反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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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建議的《高院條例》第 2 1 L ( 3 )條及第 2 1 M 條，申請人是

否需要向香港法庭證明，在已經或將會進行法律程序的司法管

轄權範圍內，並沒有資產或足以償付其申索的資產（立法會助

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23 段）?  
 
2 0 .  法庭在考慮是否行使酌情權，批予有助在外地司法管

轄區的法律程序的濟助時，有關的訴訟一方在該地是否有足夠

資產可能會是一項考慮因素。但正如法庭每次行使其酌情權一

樣，所有相關情況均會在考慮之列。   
 
 
香港和其他國家 /地方有沒有任何交互安排，讓訴訟一方可在

該國 /該地就已在或將會在香港展開的法律程序申請非正審強

制令，而該國 /該地的法庭對有關法律程序之標的事項是沒有

司法管轄權的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2 4 段）。  
 
2 1 .  根據律政司提供的資料，現時並無此等交互安排。  
 
 
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内，可授予類似的有助外地法律程序的非正

審濟助之實踐經驗的相關資料（附上有關法例副本）（立法會

助理法律顧問提問表第 2 5 段）。  
 
2 2 .  在英國，法庭批予有助外地法律程序的臨時濟助的權

力，最初是憑藉《1 9 8 2 年民事司法管轄權及判決法令》第 2 5
條 引 入 的 。 當 時 只 適 用 於 在 《 1 9 6 8 年 布 魯 塞 爾 公 約 》 和

《 1 9 8 8 年盧加諾公約》的諦約國的法庭所進行的法律程序。

其後，《1 9 8 2 年民事司法管轄權及判決法令 1 9 9 7 年（臨時濟

助）命令》將此等權力伸延至非諦約國。有關的英國法律條文

載於附件。  附件

 
 
 
司法機構  
2007 年 6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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